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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地政組)市政顧問座談會會議資料 

主題:智慧地所的未來規劃 

壹、緣起 

   本市各地政事務所於 77年至 83 年間完成地籍資料電子化作業，

為因應當前智慧服務潮流，開創地政事務所之數位化服務，規劃

提供網路申辦服務。 

   本局自 104 年起籌備智慧地所相關作業；105 年由各地所開始研

究規劃並陸續發表「自動化辨識作業之研究」、「智慧地所–分

案系統」、「申請書表電子化研究報告」、「智慧地所–回覆系

統」、「智慧地所-地政士資料更新精進作業」、「推動智慧地政

事務所之研究–以服務場域提供智慧服務措施為中心」等 6篇員

工自行研究報告；106 年著手建置智慧地所服務系統（以下簡稱

本系統）。 

   本系統即將於 107 年 3 月 29 日上線，上線後將擴大推動網路申

辦，以自然人憑證驗證身分並結合電子簽章，提供全程式網路申

辦及非全程式網路申辦，建構服務型的智慧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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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作業方式 

   本系統上線後將提供全程式網路申辦及非全程式網路申辦登記、

測量案件(作業流程如下圖 1)： 

 

  (一)全程式網路申辦：網路申辦，文件掃描上傳，限權利人及執業

地政士辦理。 

    １、登記案件：除原內政部地政線上申辦系統開放權利人網路申

辦之登記項目，包含：住址變更登記、姓名變更登記、建物

門牌變更登記、住址更正登記、姓名更正登記、出生日期更

正登記、統一編號更正登記(更正登記限戶政機關更正有案

者)等 7 項簡易登記案件外，新增 1 項「他項權利全部塗銷

之判決塗銷登記」。 

  ２、測量案件：除原內政部地政線上申辦系統開放權利人網路申

辦之登記項目，包含：建物門牌號勘查、建物基地號勘查及

圖 1 智慧地所服務系統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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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建物滅失勘查及登記、未登記建築改良物申請勘測－

建物坐落位置、未登記建築改良物申請勘測－建物位置及平

面圖、土地鑑界、土地坍沒複丈及登記等 7項測量案件外，

新增 1項「指界」。 

  (二)非全程式網路申辦：網路申辦，紙本文件送達後完成正式收件，

限執業地政士辦理。所有 60項登記及測量案件均可適用。 

參、議題討論 

議題 1：推動登記申請案件免附紙本稅單，落實免書證服務 

說明： 

一、 現行法令規定 

      申請土地、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及典權設定登記時，依土地稅

法第 30 條之 1、第 51 條第 1 項、契稅條例第 23 條、房屋稅

條例第 22條第 1項及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42條規定，應檢附土

地增值稅、契稅、贈與稅、遺產稅完稅或免稅等證明文件，並

查無欠繳地價稅及房屋稅後，始得辦理所有權移轉或典權設定

登記。 

二、 推動方式 

      本市各地政事務所配合財政部賦稅服務續階計畫-不動產移轉

網實整合服務，將於 107 年 7 月 1 日起與本市稅捐稽徵處合

作，試辦不動產移轉網實整合服務，由稅捐機關將申報人網路

報稅、完稅及查欠稅資料電子檔傳送地政事務所，供地政人員

審核所有權移轉或典權設定登記案件有無完稅。未來亟能落實

免書證服務，地政事務所受理所有權移轉或典權設定登記案件，

申請人免附土地增值稅、契稅、贈與稅、遺產稅完稅或免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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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欠繳地價稅及房屋稅等證明文件。申報人報稅流程比較如圖

2，地政事務所試辦作業流程如圖 3。 

 

 

 

 

圖 2 申報人報稅流程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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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地政事務所試辦作業流程圖 

 

三、 課題探討 

  (一)稅捐機關傳送報稅及完稅資料電子檔之合法性。 

1.稅捐稽徵法第 33 條規定：「稅捐稽徵人員對於納稅義務人

之財產、所得、營業、納稅等資料，除對下列人員及機關外，

應絕對保守秘密：一、納稅義務人本人或其繼承人。二、納

稅義務人授權代理人或辯護人。三、稅捐稽徵機關。四、監

察機關。五、受理有關稅務訴願、訴訟機關。六、依法從事

調查稅務案件之機關。七、經財政部核定之機關與人員。八、

債權人已取得民事確定判決或其他執行名義者。(第 1項)稅

捐稽徵機關對其他政府機關、學校與教研人員、學術研究機

構與研究人員、民意機關與民意代表等為統計、教學、研究

與監督目的而供應資料，並不洩漏納稅義務人之姓名或名稱，



6 

 

且符合政府資訊公開法規定者，不受前項之限制。(第 2項)

第 1項第 4款至第 8款之人員及機關，對稅捐稽徵機關所提

供第 1項之資料，不得另作其他目的使用；第 1項第 4款至

第 7款之機關人員或第 8款之人員，如有洩漏情事，準用第

43條第 3項洩漏秘密之規定。(第 3項)」。 

2.財政部賦稅服務續階計畫-不動產移轉網實整合服務，係鎖

定地政機關 IP，將報稅及完稅等資料以加密方式傳送地政

事務所，地政事務所收到申請人送件資料，核對繳款書條碼

後，以帳號權限利用地方稅網路申報系統，依繳款書條碼查

詢完稅及查欠稅資料，並回報登記案件收件字號與案件辦理

狀態，似符合稅捐稽徵法第 33 條規定。 

  (二)地政事務所受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申請人不檢附完稅或免稅文

件，是否符合規定？ 

1.土地稅法第 51 條第 1 項規定：「欠繳土地稅之土地，在欠

稅未繳清前，不得辦理移轉登記或設定典權。」、房屋稅條

例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欠繳房屋稅之房屋，在欠稅未繳

清前，不得辦理移轉登記或設定典權登記。」，故地政事務

所受理所有權移轉及典權設定登記時，如可利用電腦連線查

詢確認無欠繳土地增值稅、地價稅、房屋稅者，未違反上開

規定，得受理登記。 

2.契稅條例第 23 條規定：「凡因不動產之買賣、承典、交換、

贈與、分割及占有而辦理所有權登記者，地政機關應憑繳納

契稅收據、免稅證明書或同意移轉證明書，辦理權利變更登

記。」，故地政事務所可將稅捐機關傳送契稅完稅或免稅資

料列印附案辦理，亦符合上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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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42條規定：「地政機關及其他政府機關，

或公私事業辦理遺產或贈與財產之產權移轉登記時，應通知

當事人檢附稽徵機關核發之稅款繳清證明書，或核定免稅證

明書或不計入遺產總額證明書或不計入贈與總額證明書，或

同意移轉證明書之副本；其不能繳附者，不得逕為移轉登

記。」，準此，縱地政事務所可利用電腦連線查詢無欠繳遺

產稅及贈與稅資料，依上開規定，地政事務所仍應「通知當

事人檢附稽徵機關核發之稅款繳清證明書，或核定免稅證明

書或不計入遺產總額證明書或不計入贈與總額證明書，或同

意移轉證明書」，否則不得辦理移轉登記。故未來如要推動

免書證服務，宜請國稅局循修法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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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2-1：智慧地所－代書軟體系統電子檔匯入智慧地所服務系統功 

能規劃 

說明： 

一、 為提升網路申辦之便利性，本局協助市面流通代書軟體產製本

市智慧地所服務系統資料格式，已聯繫市面上 5家地政士代書

軟體系統廠商，並提供本市智慧地所標準資料格式及其說明文

件、內政部代碼表等，亦請本市智慧地所服務系統開發廠商協

助該 5 家地政士代書軟體系統廠商由代書軟體產製本市智慧

地所服務系統可匯入之資料檔。 

二、 課題探討： 

     本次會議邀請市面上 5家地政士代書軟體系統廠商與會，惠請

貴廠商針對開發產製本市智慧地所服務系統可匯入資料檔之

過程中，說明是否遭遇困難需要本局協助？另是否可於「臺北

智慧地所」服務系統上線(107 年 3 月 29 日)前完成開發產製

本市智慧地所服務系統可匯入資料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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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2-2：智慧地所－探討智慧地所服務系統 107 年優化內容 

說明： 

一、 智慧地所服務系統 107 年擴增功能項目如下表 1，第 1階段之

擴增功能項目預計 107 年 7月中旬開發完成，測試後於 8月底

上線，第 2 階段之擴增功能項目 107 年 11 月中旬開發完成，

測試後於 12 月底上線。 

二、 課題探討 

     下表 107 年優化內容是否可行?提請討論。 

表 1 智慧地所服務系統 107 年擴增功能項目、內容及期程 

編號 擴增功能項目 內容 期程 

1 線上申請案件

書表製作功能 

(離線版) 

1.增加書表製作功能頁籤。 

2.針對「線上申請紙本送件(無須列印

申請書)」模式，建議設計簡填畫面，並

省略部分步驟及欄位以簡化填寫流程。 

第 1階段 

2 連件登記案件

申請作業 

開發設計連件功能。 

請以第一件序號為母號，第二件以後以

子號編號，共通性資料應自動帶入母號

資料，並避免訊息重複通知(10 連件不

必連續通知 10次)。 

第 1階段 

3 行動支付作業 1.支付方式：線上電子支付新增介接

「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整合平台」繳費

方式。 

2.系統提供單筆繳費、開單或多筆一次

繳費，分件開單功能。 

第 1階段 

4 臨櫃案件線上

繳費/退費功

能 

1.新增臨櫃案件（非經由智慧地所系統

線上送件），提供線上繳費功能（優先

第 1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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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新增「補繳」功能部分）。 

2.新增臨櫃案件線上申辦退費。 

5 線上退費簽核

功能及產製列

印功能 

智慧地所系統產製每日繳費清單及轉

入規費子系統。 

第 1階段 

6 會員申辦案件

統計資訊 

提供申請人就其申辦之案件提供有關

統計資訊。 

第 1階段 

7 資料匯入功能 1.「地政士軟體」匯入智慧地所系統 

2. 「地方稅網路申報平台」匯入智慧地

所系統 

第 1階段 

8 補正案件申請

作業 

1.針對「全程線上申請」之案件，開發

設計「線上補正」之功能。 

2.系統案件狀態為「補正」時，開放「切

結事項」欄內容修改功能，並以另編流

水號方式處理(即以母號＋流水號)。 

第 2階段 

9 會員統計相關

資訊 

以自然人憑證登入後，針對該使用者於

智慧地所申辦的案件，顯示其案件辦理

情形，如：送件 x件、辦理中 x件、結

案 x件等互動訊息。 

第 2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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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地政士之建議事項 

建議事項 本局回應 

1. 線上掛號後仍需補送紙本(不論

掛號或親送)，似乎未省程序，

反而多一道程序？ 

《建議線上掛號後，可直接線上

審查，待領件時再補送紙本，如

此即可省掉現行需至地所掛號之

時間》 

1. 全程式網路申辦件，線上完成申請

後，無須補送紙本文件。 

2. 非全程式網路申辦案件，線上完成申

請後，雖須補附紙本文件，但可提升

效率： 

(1) 減少臨櫃申請抽號碼牌等候時間

及收件人員作業時間。 

(2) 可以使用線上繳費功能，免攜帶

現金、信用卡，降低風險。 

(3) 測量、複丈案件可以線上選擇排

測日期，方便又省時。 

3. 非全程式網路申辦案件，如將所有文

件掃描上傳，地政事務所依掃描文件

審查、登記，俟領件時再核對紙本文

件正本之作法，會產生下列問題： 

(1) 依土地法第 43 條規定，登記有絕

對效力；第 68 條規定，因登記錯

誤、遺漏、虛偽致受損害者，登

記機關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因掃

描文件無法辨識真偽，如先准予

登記，俟領件核對紙本文件正本

時，發現印鑑章不符或權狀為偽

變造(例如黃震集團冒貸案，所附

權狀正本尚難以肉眼辨識，如將

偽造權狀掃描，更易使歹徒得逞)

時，造成登記機關損害賠償事件。 

(2) 自登記完畢後，全國各縣市都可

核發登記謄本，如有發生上述狀

況，恐已核發多份錯誤的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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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本局回應 

(3) 領件時發現補附紙本文件不齊

全，無法發件時，造成作業困擾，

也有可能造成糾紛。 

(4) 如改以依掃描文件先行審查，俟

紙本文件送達核對無誤後再登記

之作業方式，會造成審查人員必

須檢視文件 2 次，核對地籍資料

2 次(必須確認無限制登記才可

以登記)，以地政事務所現有人力

及業務量，無法負荷。 

2. 現有操作頁面欄位太簡易，只依

登記申請書欄位格式設計，卻未

將不同契約書(目前僅參考買賣

契約書，但又缺土地及建物標示

之權利範圍)格式欄位加以考

量，爾後增加新登記功能時(如

繼承、信託、他項權利設定、變

更等)，一定會有不足之情形，

如到時再修正規格，會造成很大

困擾。 

《建議該操作介面之欄位，應宜

增加，且考量各種登記之需求，

部分欄位可內鍵下拉式選單，以

節省使用者填寫之時間》 

因目前全程式項目無須製作契約書，故

系統暫無開發此項功能。惟業納入本

(107)年功能擴增項目，預計下半年可

提供使用。 

3. 附繳證件欄位只規劃 6個(但申

請書表卻有 12 欄)，且又固定 5

種證件名稱不能更改(但又不一

定會用到)，空白欄只留一個，

使用上一定會有不足又不合用之

情況。 

《建議開放下拉選單由使用者自

行依不同案件載入證件》 

將依建議調整為 12 個欄位(內政部申請

書為 9個欄位)，預計 3月 29 日上線前

調整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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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本局回應 

4. 建議增加線上申請謄本功能，並

自動將謄本資料轉入系統，減少

資料 KEY IN 時間。 

1. 系統於 3月 29 日上線前，增加「申

請謄本」相關連結。 

2. 至謄本資料轉入部分，涉及「中華

電信」、「關貿」系統資料擷取問

題，及「北北桃」、「全國」地政

電子謄本契約問題。故須研議可行

性(預計 6個月)，研議後如果可行

或有具體實施內容將納入 108 年新

增功能。 

5. 建議與財稅平台功能相互結合，

增加地政士之使用性。 

經洽詢，本建議係希望本系統未來兼具

登記申辦與報稅功能。故於 5月底前，

邀集地政士軟體廠商及財政部共同研議

需求及具體做法，以評估是否納入 108

年新增功能。 

6. 系統中之部分欄位涉及官方收件

所專用(如【駁回案件收件字

號】【退還溢繳帳戶銀行】【複

丈指定日期及時段】等)，非現

有地政士套裝軟體所必填文字。 

《此部分建議可省略為之，或於

軟體產製資料檔時，該欄位不強

制填寫，以免地政士會有所困

擾》 

地政士軟體資料匯入本系統時，不強制

填寫此欄位。 

7. 宜建構 WEB 版線上登記案件填載

功能，且得暫存與複製，甚至與

「實價登錄」同步轉載，更可對

地政士參與智慧地所具有強大吸

引力。 

1. 目前系統，可於任何階段暫存，供

匯入後複製使用。 

2. 將研議由本系統匯出資料予內政部

「實價登錄系統」(預計 5個月)，

研議後如果可行或有具體實施內容

將納入 108 年新增功能。 

 


